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 

   
  

 
  

 
  

 
   

 
 

   
 

 

   
 

 

 
 

 

   
 

屋宇署
申請列入 “通過屋宇署資格預審的顧問公司名單

（ 2026 至 2027 年度） ”（名單）的指引

提交文件的要求

申 請 人 應 填 妥 並 提 交 附錄 A 所 載 的 顧問公司簡介表格 ， 並 在 擬
備 資 格 預 審 申 請 書 時 遵 從 下 列 要 求 ： 

1. 顧 問 公 司 簡 介 表 格 （ 表 格 ） 應 以 12 頁 A4 紙 為 限 （ 不 包
括 附 錄 ）， 封 面 平 實 ， 平 裝 裝 訂 。 

2. 下 列 文 件 應 以 附 錄 形 式 隨 表 格 提 交 ： 

(a) 商 業 登 記 證 副 本 ； 
(b ) 表 格 內 所 有 員 工 的 履 歷 表 ， 詳 列 員 工 資 格 及 經 驗 ， 並

附 連 證 明 文 件 ， 例 如 專 業 資 格 及 ／ 或 學 歷 證 書 、 僱 傭
記 錄 或 推 薦 信 等 ； 

(c) 顧 問 經 驗 的 詳 情 ， 並 附 連 工 程 項 目 的 文 件 證 明 ， 例 如
中 標 通 知 書 、 完 工 證 明 書 、 合 約 及 僱 主 推 薦 信 等 ； 

(d ) 附 錄 B 所 載 的 聲 明 書 ， 由 附 錄 A 人 力 資 源 表 (1 )、 (2)
及 (4 )所 列 的 認 可 人 士、專 業 人 員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填
寫 ； 以 及 

(e) ISO 9001 :2015 證 書 副 本 ， 清 楚 列 出 認 證 範 疇 。 

3. 此 外，文 件 的 電 子 副 本（ 已 簽 署 的 顧 問 公 司 簡 介 表 格 和 附
錄 的 掃 描 副 本 ， 以 及 已 填 妥 表 格 的 Word 檔 案 ）應 連 同 申 請 書 提
交 。 

4. 文件一經提交，即表示公司承諾會認證文件內資料的準確
性 。 屋 宇 署 可 進 行 面 試 ／ 文 件 審 查 ／ 實 地 審 查 以 核 實 有 關 資
料，如發現任何失實陳述，公司可能因此被取消資格。 

5. 申 請 人 應 確 保 填 妥 表 格 內 所 有 相 關 的 部 分 ， 在 表 格 上 簽
署，並 提 交 上 文 第 1 至 第 3 段 指 定 的 資 料。如 表 格 內 所 提 供 的 資
料 不 全 或 有 誤 ， 屋 宇 署 或 未 能 處 理 申 請 。 

6. 文 件 一 經 提 交，即 表 示 顧 問 公 司 確 認 在 名 單 有 效 期 內 及 獲
屋 宇 署 委 聘 提 供 顧 問 服 務 期 間，須 遵 守 發 展 局 不 時 發 出 的《 建 築
及 有 關 顧 問 公 司 遴 選 委 員 會 手 冊 》及 顧 問 服 務 技 術 通 告 所 訂 明 的
條 款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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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法 

7. 顧 問 公 司 須 將 文 件 及 電 子 副 本 放 在 密 封 的 信 封 內，並 按 附
錄 C 所 述 在 信 封 面 貼 上 標 籤 ， 然 後 投 入 九 龍 油 麻 地 海 庭 道 11 號
西 九 龍 政 府 合 署 北 座 屋 宇 署 總 部 地 下 大 堂 的 屋宇署報價箱，以 提
交 申 請 。 附錄 D 載 有 屋 宇 署 報 價 箱 的 位 置 圖 。 未 有 在 申 請 期 內
投 入 屋 宇 署 報 價 箱 的 申 請 將 不 獲 考 慮 。

申請期：

由 2026 年 3 月 13 日（星期五）至 2026 年 4 月 10 日（星期五）
中午 12 時正。

個人資料

收集的目的 

1. 屋 宇 署 會 使 用 透 過 本 表 格 和 呈 交 文 件 所 獲 得 的 個 人 資 料
作 下 列 用 途 ： 

(a) 處 理 申 請 的 相 關 事 務 ； 
(b ) 評 估 公 司 人 手 的 相 關 事 務 ； 以 及 
(c) 管 理 “ 通 過 屋 宇 署 資 格 預 審 的 顧 問 公 司 名 單 ” 的 相

關 事 務 。

你 必 須 以 本 表 格 提 供 個 人 資 料。如 申 請 人 未 有 提 供 足 夠 資 料，屋
宇 署 將 不 能 確 定 申 請 人 可 否 列 入 名 單 及 評 估 顧 問 公 司 的 人 手，可
能 無 法 處 理 申 請 。

獲轉交資料的部門／人士 

2. 本 署 可 能 會 向 其 他 政 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披 露 顧 問 公 司 在 申
請 書 中 提 供 的 個 人 資 料 ， 以 作 上 文 第 1 段 所 列 的 用 途 。

索閱個人資料 

3. 根 據 《 個 人 資 料 （ 私 隱 ） 條 例 》 第 18 條 、 第 22 條 及 附
表 1 第 6 原 則 的 規 定 ， 顧 問 公 司 有 權 查 閱 及 改 正 所 提 交 的 個 人
資 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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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 

顧問公司簡介表格 
附 錄 A

(I ) 顧問公司資料 

(a ) 公 司 名 稱 ：
（ 中 文 ）

（ 英 文 ） 

(b ) 業 務 地 址 ：

(c) 通 訊 地 址 ：

(d ) 電 話 號 碼 ： 

(e) 傳 真 號 碼 ： 

( f) 電 郵 地 址 ： 

(g) 公 司 歷 史 （ 本 地 ）：
成 立 年 期 ： 在 香 港 成 立 __________年 

(h) 商 業 登 記 號 碼 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 

 
  

 
 

  
 

   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 

 

 

 

 
 

 
 
 
 

 
 
 
 

 

      

 
  

 

 
  

 
   

 
 
 
 
 

 

 
 

 
 
 
 

 

 
 

  
 

 

 
 

 
 
 
 

 
 
 
 

 

      

 

(I I ) 人力資源
（ 備 註 ： 不 應 在 下 列 表 格 重 複 填 寫 同 一 人 員 資 料 ， 並 須 提 供 人 員 全 名 。 ）

表 (1 ) 認可人士 
 下 表 所 列 的 全 職 人 員 現 時 為 註 冊 的 認 可 人 士（ 建 築 師 ／ 工 程 師 ／ 屋 宇 測 量 師

名 單 ）。 

 如 所 列 載 的 認 可 人 士 同 時 為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， 請 在 其 姓 名 前 面 加 上 “ *” 。

姓 名 職 位 專 業 資 格 

( a)

取 得 ( a)項 中

首 個 專 業 資 格

的 年 份 

( b )

自 取 得 首 個

資 格 後 累 積 的

工 作 經 驗 年 資

（ 計 至 2 0 2 6 年 

3 月 ）

註 冊 為

認 可 人 士

／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

的 年 份

註 冊 檢 驗

人 員

（ 是 ／ 否 ）

表 (2 ) 專業人員 
 下 表 所 列 的 全 職 人 員 具 備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、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（ 建 築 ／ 土 木 ／

結 構 工 程 界 別 ） 及 香 港 測 量 師 學 會 （ 建 築 測 量 組 別 ） 的 相 關 專 業 資 格 ； 以 及

／ 或 現 時 為 根 據 本 港 相 關 的 建 築 師、工 程 師 及 測 量 師 註 冊 條 例 註 冊 的 註 冊 建

築 師、註 冊 專 業 工 程 師（ 建 築 ／ 土 木 ／ 結 構 工 程 界 別 ）或 註 冊 專 業 測 量 師（ 建

築 測 量 組 別 ）； 以 及 ／ 或 具 備 其 他 同 等 專 業 資 格 。 

 如 所 列 載 的 專 業 人 員 同 時 為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， 請 在 其 姓 名 前 面 加 上 “ *” 。

姓 名 職 位 專 業 資 格 

( a)

專 業 範 疇 取 得 ( a)項 中

首 個 專 業 資 格

的 年 份 

( b )

自 取 得 首 個

資 格 後 累 積 的

相 關 工 作 經 驗

年 資

（ 計 至 2 0 2 6 年 

3 月 ）

註 冊 檢 驗

人 員

（ 是 ／ 否 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 

 
 

 
  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 
 
 
 
 

   

 
  

  
 

 
 

   
 
 
 
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
 

 
 
 

 

     

 
  

 
 

  
 

 
 

 
  

 

表 (3 ) 技術人員
下 表 所 列 的 全 職 人 員 在 建 築 、 建 築 測 量 、 結 構 ／ 土 木 ／ 建 築 工 程 及 建 築 學 範 疇

取 得 相 關 學 術 ／ 專 業 資 格 ， 並 具 備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。

（ 備 註 ： 未 符 合 上 文 表 (2 )要 求 的 人 員 可 能 合 資 格 列 入 此 表 。 ）

姓 名 職 位 專 業 ／ 技 術 資 格 

( a)

取 得 ( a)項 中 首 個

資 格 的 年 份 

( b )

自 取 得 首 個 資 格 後 累 積 的

相 關 工 作 經 驗 年 資

（ 計 至 2 0 2 6 年 3 月 ）

表 (4 ) 註冊結構工程師 
 下 表 所 列 人 員 現 時 為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。 

 如 所 列 載 的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並 非 公 司 的 全 職 人 員 ， 而 是 兼 職 人 員 或 分 判 顧

問 ， 請 在 其 姓 名 前 面 加 上 “ # ” 。

姓 名 職 位 專 業 資 格 

( a)

取 得 ( a)項 中

首 個

專 業 資 格

的 年 份 

( b )

自 取 得

首 個 資 格 後

累 積 的

工 作 經 驗 年 資

（ 計 至 2 0 2 6 年 3 月 ）

註 冊 為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

的 年 份 

(III ) 顧問公司處理類似工程的經驗

下 文 表 ( 5 )載 述 現 正 處 理 及 ／ 或 過 去 5 年 內 完 成 的 相 關 工 程 項 目 的 詳 情 ：

（ 備 註 ： 

 只 應 在 表 (5 )列 出 符 合 下 文 表 A 所 列 的 3 類 工 程 項 目 。 不 用 填 寫 建 築 費 及 顧

問 費 低 於 訂 明 下 限 的 項 目 。 

 在 表 (5 )工 作 性 質 一 欄 ， 請 作 簡 短 說 明 並 註 明 下 文 表 A 所 列 工 程 類 別 的 參 考

編 號 。 涉 及 屋 宇 裝 備 、 土 木 及 岩 土 工 程 的 項 目 並 非 相 關 的 工 程 項 目 。 

 在 政 府 項 目 一 欄 ， 請 填 寫 屋 宇 署 、 房 屋 署 或 建 築 署 的 合 約 編 號 （ 如 適 用 ）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  

 
 

 
 

 
 

 

  

 

 

  

 

 

  

 
 

 
 

 
 

 
  

 
 

      
      
      

 
  

   
 

 
 

 
     

 
 
 

    

 
  

 
 

表 A： 填 寫 表 (5 )相 關 工 程 的 準 則 ：

工 程

類 別

工 作 性 質 單 項 工 程

建 築 費 下 限

（ 港 幣 ）

單 項 工 程

顧 問 費 下 限

（ 港 幣 ） 

( i ) 勘 查 、 擬 備 報 告 及 ／ 或 監 督 僭 建

物 的 拆 卸 工 程 、 處 理 滲 水 問 題 、

消 防 安 全 改 善 工 程 及 其 他 相 關 的

建 築 物 糾 正 ／ 補 救 ／ 改 善 工 程 。

沒 有 限 制 5 , 0 0 0 元 

( i i ) 勘 查 及 ／ 或 監 督 樓 宇 維 修 工 程 ，

包 括 維 修 鋼 筋 混 凝 土 構 築 物 、 損

蝕 的 樓 宇 部 分 、 外 牆 飾 面 及 地 面

／ 地 下 排 水 工 程 ， 以 及 ／ 或 其 他

同 等 樓 宇 修 葺 工 程 。 

2 0 0 , 0 0 0 元 1 0 , 0 0 0 元 

( i i i ) 擬 備 並 向 屋 宇 署 、 房 屋 署 或 建 築

署 提 交 建 築 ／ 結 構 ／ 改 動 及 加 建

工 程 圖 則 ／ 樓 宇 修 葺 建 議 書 ／ 小

型 工 程 建 議 書 ， 以 及 ／ 或 監 督 工

程 。 

5 0 , 0 0 0 元 5 , 0 0 0 元

表 (5 ) 

工 作 性 質

（ 工 程 類 別 ）

項 目 名 稱 ／

地 點

完 成 的

年 份 及

月 份

建 築 費 顧 問 費

政 府 項 目

（ 是 ／ 否 ）

（ 合 約 編 號 ） 

( i ) 
( i i ) 
( i i i ) 

(IV) 品質管理系統
公 司 取 得 IS O 9 0 0 1 :2 0 1 5 相 關 認 證 資 格 的 詳 情 如 下 ：

（ 備 註 ： 請 填 寫 相 關 的 顧 問 服 務 範 疇 ， 例 如 建 築 、 結 構 工 程 、 建 築 測 量 、 樓 宇

等 。 ）

表 (6 ) 
認 證 機 構 編 號 認 證 服 務 範 疇 取 得 認 證 日 期 認 證 屆 滿 日 期 

(V) 確認提供的資料

本 人 聲 明 本 申 請 表 內 所 填 報 的 資 料 ， 全 部 真 實 及 正 確 無 誤 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   
   
   

    
   

 公司印鑑簽 署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姓 名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職 位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公 司 名 稱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日 期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 
 

 
 

  
 
 
 

 
 

 
 
 

 
 

  

 
 

   

 
 
 
 
 

  

  
  

  
  

 
 
  
  

附錄 B

申請列入 “通過屋宇署資格預審的顧問公司名單
（ 2026 至 2027 年度） ”（名單）

聲明書

致 ： 屋 宇 署

先 生 ／ 女 士 ：

聲明書

本 人 _________________（ *認 可 人 士 ／ 專 業 人 員 ／ 註 冊 結 構
工 程 師 姓 名 ） ， 所 屬 顧 問 公 司 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（ 顧 問 公
司 名 稱 ） ， 謹 以 至 誠 鄭 重 作 出 以 下 聲 明 ， 以 便 貴 署 處 理 本 人 提
出 列 入 名 單 的 申 請 ： 

A. 本 人 現 確 認 在 過 去 一 年 #，本 人 *曾 經 ／ 未 曾 認 罪，並 *曾 經
／ 未 曾 被 紀 律 委 員 會 （ *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
工 程 師 紀 律 委 員 會 ／ 香 港 測 量 師 學 會 紀 律 委 員 會 ／ 香 港 建 築 師
學 會 紀 律 委 員 會 ／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理 事 會 ／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紀 律
委 員 會 ／ 其 他 專 業 學 會 （ 請 註 明 ） 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 譴 責 。 

B. 本 人 的［ *認 可 人 士 ／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／ 香 港 測 量 師 學 會 ／
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／ 其 他 （ 請 註 明 ） ______________］ *註 冊 ／ 會 員
編 號 為 ____________， 且 仍 然 有 效 。

聲 明 人 姓 名 ：

聲 明 人 簽 署 ：

日 期 ： 

# 由 遞 交 申 請 截 止 日 期 起 計 的 過 去 一 年 內 。 

* 請 刪 去 不 適 用 者 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 

 

 
 

 
 

         
 

 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 

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

 
 

 

 

 

附錄 C

貼於信封面的標籤

限 閱 文件

致 ： 九 龍 油 麻 地 海 庭 道 
屋 宇 署 總 部

屋 宇 署

合 約 管 理 小 組

11 號 西 九 龍 政 府 合 署 北 座

關 於 ： 申 請 列 入 “ 通 過 屋 宇 署 資 格 預 審 的 顧 問 公 司

名 單 （ 2 0 2 6 至 2 0 2 7 年 度 ） ”

申 請 公 司 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
 

 

  
 

   
    

 
 

        
      

 
  

 

  
 

附錄 D

屋宇署報價箱位置圖

Receipt Counter
收發處 

Location of 
Buildings Department Quotation Box
屋宇署報價箱位置 

Service Hours from 8:30am to 5:30pm on 

Monday to Friday except public holidays
服務時間為星期一至五

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

（公眾假期除外） 

Reception Counter
接待處

Layout Plan of G/F, Buildings Department Headquarters, North Tower, West 

Kowloon Government Offices, 11 Hoi Ting Road, Yau Ma Tei, Kowloon
九 龍 油 麻 地 海 庭 道 11 號 西 九 龍 政 府 合 署 北 座

屋 宇 署 總 部 地 下 平 面 圖


